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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民事法判解 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自認、認諾與職權探知事項 
最高法院民事裁定107年度台抗字第91號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【實務選擇題】 

 

於當事人訊問之情形，當事人無正當理由拒絕陳述，發生何種法律效果？ 
(A) 視為拒絕具結 
(B) 法院得課以罰鍰 
(C) 法院得審酌情形，判斷應證事實之真偽 
(D) 視為自認 
答案：C 
 

 

【裁判要旨】 

按執行法院雖不得就當事人間實體權利義務審理，然執行法院就當事人是否

經合法代理，既屬應依職權探知事項，即應本於職權調查之結果以為認定。系爭

執行事件債務人○○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迭經變更，執行法院為查明該公司是否經

合法代理，經形式審查台北市政府函、民國103年12月5日股東臨時會開會通知

單、簽到簿、股東臨時會議記錄及董事會議事錄等後，認定該股東臨時會已決議

選任趙素如為董事並當選為董事長，自應以其為○○公司之法定代理人。雖訴外

人即○○公司股東陳○○以上開決議係由無召集權人召開等為由，另件提起確認

股東會決議不成立訴訟，惟此為該訴訟應予審究事項，且該訴訟尚未確定，於判

決確定前，不能否認趙○○非○○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等詞，因而維持屏東地院法

官所為駁回再抗告人異議之裁定，駁回再抗告人之抗告，經核於法洵無違誤。 

【爭點說明】 

一、他造所為訴訟外自認是否具備證據能力 
實務上就「訴訟外自認」、「審判外陳述」均認具證據能力得作為訴訟資

料。學說上有認為，訴訟外自認固可作為證據之用，依自由心證採為判斷事實

之資料，但非民訴法所稱之自認，非經他造當事人援用，不得以為裁判基礎。

亦有謂此僅具間接事實之性質，能否推論出待證事實，係由法官綜合當事人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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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訟外自認之情況，依經驗法則予以自由評價。 
二、自認與認諾之區別 

自認係對事實為之；認諾則對訴訟標的為之。自認得於準備書狀、準備程

序、言詞辯論時為之；認諾須於言詞辯論時以言詞為之。自認僅生舉證責任免

除之效果；認諾則有處分訴訟標的之之效果，法院應本其認諾為被告敗訴之判

決（§348）。自認兩造均得為之；認諾僅得由被告為之。 
三、職權探知事項是否有民訴法§280之適用 

有認為擬制自認之法律依據係辯論主義，事證資料主要由當事人提出，而

與職權探知主義由法院負責收集提出，係採取不同主義下之不同概念。 
四、民訴法§280Ⅲ之法律效果為何 

本條規定不僅對原告之主張有所適用，即於被告主張亦適用之。至於適用

客體應肯定僅限於在已經送達之準備書狀、答辯狀等書狀中出現之事實主張，

否則即可能有為合法聽審請求權及造成突襲。又於二審中，依實務見解得以追

復爭執，惟應考慮是否有§447之適用，非一概皆得追復爭執。且爭執乃當事人

之攻防方法，可能因§196、§276、§447罹於失權效，此時應注意法官是否已盡

闡明義務，以免對當事人造成突襲。 

【相關法條】 

民事訴訟法第196條、第276條、第280條、第348條、第447條 

 


